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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常 州 市 金 坛 区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 

（2024）苏 0413破申 37号

申请人：天津誉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120111MA069AYG6K，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京滨睿城

8号楼 606室-3（集中办公区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洪光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
被申请人：常州唐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20413785566193D，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经济开发区华

丰路 178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耿亚平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
本院在执行天津誉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常州唐龙电子股

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，债权人天津誉森电子科技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天津誉森公司）向本院执行局提出申请，请求对

债务人常州唐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唐龙电子公司）进

行破产清算，本院执行局经审查决定将该案移送破产审查。2024

年 6月 6日，本院以（2024）苏 0413破申 37号立案审查。

本院查明：

一、天津誉森公司对唐龙电子公司享有到期债权。2022年 11

月 8日本院作出（2022）苏 0413民初 5606号民事调解书：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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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唐龙电子公司同意支付原告天津誉森公司货款人民币

250000 元，此款于 2022 年 12 月 3 日前支付 100000 元，余款

150000元于 2023年 1月 3日前履行完毕；二、原告天津誉森公

司同意放弃其他诉讼请求，本案纠纷就此了结；三、如被告唐龙

电子公司未按上述第一项约定如期足额履行付款义务，则原告天

津誉森公司有权自被告违约之日起按原诉请金额 288958.3 元

（扣除 2022年 11月 8日后已支付的金额，如有）向人民法院申

请强制执行；四、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2817 元，由原告天津誉

森公司负担。前述法律文书生效后，根据权利人的执行申请，本

院立案执行。在执行过程中，本院采取了冻结银行存款、查封等

执行措施，但未发现被执行人有足额可供执行的财产，执行过程

中，双方达成和解协议，协议约定，“唐龙电子公司自 2023年 9

月起每月底前支付 5万元，直至全部付清为止；如被执行人未按

上述方案履行，万宏伟自愿代被执行人偿还剩余全部款项，自愿

作为被执行人承担连带责任”，申请执行人同时以达成和解协议

为由向本院申请终结本案执行。2023 年 8 月 14 日，本院作出

（2023）苏 0413 执 1389 号之二执行裁定：终结本院（2023）

苏 0413执 1389号案件的执行。

二、 唐龙电子公司概况。唐龙电子公司成立于 2006年 3月

24日，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，注册资本 500万元，

该公司登记法定代表人为耿亚平，股东为万宏伟（持股

39.73%）、耿亚平（持股 39.73%）、常州唐龙企业管理咨询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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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有限合伙）（持股 20.54%）。目前公司登记状态为存续。唐龙

电子公司经营范围：片式元器件、电子器件、光电器件的生产及

销售；自营和代理各类非国家限定或禁止的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

业务。唐龙电子公司的公章、财务章、财务账册等未控制。

三、唐龙电子公司资产和负债概况。经本院执行局查询，截

至 2024年 6月 21日，唐龙电子公司在本院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

案件共有 7件，申请执行标的达 46万元，尚有 29万余元未执行

到位。本院执行局在执行过程中，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

统对唐龙电子公司名下的银行存款、证券、互联网银行、房产、

土地使用权、车辆等财产进行了调查，查明：唐龙电子公司名下

无银行存款，无不动产，无机器设备，无车辆登记信息。

本院认为：唐龙电子公司的住所地在本院管辖范围内，本院

对本案依法拥有管辖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

二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

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人民法院即可受理破

产清算。本案中，唐龙电子公司目前现有资产不能向天津誉森公

司等债权人足额清偿到期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符合破产

案件的受理条件。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

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并经本院审判委员

会讨论决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天津誉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常州唐

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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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  姚  佳  璐

审  判  员    杨  瑞  芳

审  判  员    陈  建  平

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

  

法 官助 理　　　冯　子　明

书　记　员　　　姬  小  莉


